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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 年度被出具了“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3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被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风险警

示中 9.4 条第（四）、（六）项，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嘉悦”）高效太阳

能电池片生产线于 2024年 3 月 14日对其高效光伏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实施临时

停产，并预计无法在三个月内恢复正常生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九章风险警示中 9.4 条第（一）项，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

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8 条的规定，“若上市公司

股票因《上市规则》第 9.4 条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公

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1、公司2021年至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71,029,407.64

元、-16,927,967.46 元、-261,992,536.94 元，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95,944,853.14 元、-19,469,906.57

元、-276,009,157.62 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2023 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深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风险警示中 9.4 条第（六）项“公司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ST）。 

2、公司被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3 年

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风

险警示中 9.4 条第（四）项“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3、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现有 3.5GW-182mm 大尺寸 PERC 高效太阳能电池

片产线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对其高效光伏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实施临时停产，后

续复产情况将及时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发布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临时停产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7）。因受技术迭代及近期光伏产业 PERC 光伏电池片价格低迷、

公司设备技改及流动性问题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尚未明确解决方案，金寨嘉悦预

计无法在三个月内恢复正常生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九章风险警示中 9.4 条第（一）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关于上述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等事项尚未消除，预计无法在短期内满足

撤销条件。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关于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鉴证报告的后续整改及措施 

公司将致力于加强公司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团队

进一步对现有的内控制度和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和整改，将内控制度体系相关要求

真正落实到位，对违反内控制度要求的问题和事项严肃处理，及时对相关部门和

人员进行追责；做到审批环节的不相容、岗位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根本上杜绝

再次发生类似的内部控制重要缺陷事项。 

2、资金占用情况及进展 

公司关联方存在非经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累计占用金额 1,560万元，

截至目前仍有 1,072万元尚未偿还。相关责任人董事长兼总裁王明圣先生和联席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林志煌先生承诺资金占用情况会在 2024年 7月 31日前彻底

解决，但两位相关责任人均已成为被执行人，关联方资金状况紧张，其股东财产

份额尚处于冻结、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的状态，后续或将存在继续被司法处置的

可能，存在到期不能偿还的重大风险。若关联方未在承诺期限内解决资金占用

的偿还，公司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利益。 

公司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

消除上述不利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并依据法律法规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停产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金寨嘉悦现有 PERC 型电池片产线经营性

现金流紧张，预计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公司正积极回收采购预付款并寻

求融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接受低息无抵押财务资助、引介融资渠道等方式。协

调债务整体解决方案，引进外部资金，减轻债务负担，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补充流动资金，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尽快恢复子公司金寨嘉悦的生产经营。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8 条的规定，公司将每月

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1 日 

 


